


















淘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親愛的股東女士、先生： 

非常感謝各位股東在百忙之中蒞臨本公司 2017年度股東常會。 茲將 2016年度營運

績效及 2017年度計畫概要報告如下： 

一、2016年營業結果 

（一）上年度計畫之實施成果 

我國童裝行業起步較晚。隨著我國家庭對童裝消費習慣的改變，國內專業童裝企業

普遍於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發展。從產業生命週期的角度來看，我國童裝行業

尚處於成長期階段，具有市場需求增長迅速、成長空間加大的特點。近些年來，我國的

童裝消費規模不斷擴大，且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由於 2015 年來，可見的經濟下行、

需求疲軟等，目前整個服裝行業增速放緩。2016 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

10.4%，較 2015年全年繼續回落 0.3個百分點。在大環境需求不景氣的背景下，尤其是

在成人服裝市場增長放緩，男女裝市場趨於飽和的背景下，童裝市場的普遍預期超過 10%

的年復合增長率顯得尤為亮眼，已成為服裝行業發展的一個新興增長領域。受惠於中國

大陸的童裝消費規模不斷擴大，且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本公司 2016 年度各項經營成

果實現預期，全年業績增幅較為明顯。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2016 年度預算已確保資金使用依規劃用途，公司固定資產採購、各類行銷

費用及無形資產支出等均嚴格遵照內控程式進行，各項費用符合預期，預算執行情形尚

屬良好。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在財務表現方面，本公司2016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56.96億元，較2015年度擬制

合併營收53.71億元成長6.04%；2016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7.35億元，較2015年度稅後

淨利8.36億元減少12.09%，2016年度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10.54元（詳見下表）。 

年度 

分析專案 
2016年度 2015年度 增（減）比(%) 

【附件1】



損 

益 

分 

析 

營業收入（仟元） 5,695,817 5,371,411 6.04% 

營業毛利（仟元） 2,207,383 2,139,586 3.17% 

稅後淨利（仟元） 735,250 836,326 -12.09% 

獲 

利 

能 

力 

純益率（％） 12.91% 15.57% -17.08% 

每股盈餘（元）(2015年度已

追溯調整無償配股之影響) 
10.54 12.00 -12.17% 

（四）研究發展狀況   

2016年 6月 1日起，中國大陸史上最嚴童裝安全技術規範《嬰幼兒及兒童紡織產品

安全技術規範》(GB 31701-2015)由國家標準委正式發佈。《規範》在化學安全方面增

加了 6種增塑劑和鉛、鎘 2種重金屬的限量要求，這些要求等同歐盟標準，高於美國標

準。如此嚴厲的《規範》一經實施，必將對沒有品牌、技術實力又相對較弱的童裝生產

廠家帶去很大的影響，或將引起新一輪的童裝行業全國洗牌。由於公司研發中心始終堅

持將技術開發與品質保障相結合，並積極參與行業協會各項標準的制定，所以公司非常

樂見以嚴厲規範約束行業發展，將不良企業陸續淘汰，淨化童裝行業發展空間。 

 

二、 2017年營業計畫概要 

（一）公司當年度經營方針 

2017年度，本公司將從整合線上及線下管道通路著手，深入強化公司行銷實力。近

年來，中國大陸電子商務發展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從管道粗放管理，商品粗放管道到移

動互聯網蓬勃發展，零售企業面對全管道整合發展，也需要重新構建全管道解決方案。

全球化市場、物流及資訊技術發展，已經賦予了消費者“自由的權利”，無論時間或地

點、無論任何管道，完成消費的各個環節。消費者會選擇最方便、最優惠、最舒適的方

式購物，例如在門店試穿、網路比價、線上下單、送貨到家，這使品牌和零售商各種管

道間的整合日趨重要。因此，2017年度，公司將緊扣時代脈搏，緊跟技術潮流，全面開

啟行銷管道全網整合，為業績騰飛助力。此外，公司今年度將繼續開拓直營管道，透過

直面一線消費市場，既樹立空白市場招商旗幟，又隨時瞭解最新市場變化，持續提升管

道水準。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技術力量驅動了服裝行業由紙上談兵向真正的“全管道”進軍,帶來了市場變遷的

挑戰,也為其開闢了全新的商機。儘管宏觀環境與行業趨勢日新月異、商業模式尚待探

索與打磨,值得肯定的是,數位化新零售時代的核心是真正的消費者為王。展望未來,以

數位化技術為核心, 服裝行業將為消費者提供一個全方位貼近需求、無縫滲透於生活、

融合完整的極致體驗,而品牌和零售商也將從中獲益，擁抱具備認同感的忠誠消費者。

可以預見，在資訊化革命的浪潮中，借助科技力量，整合全網管道，必將推動公司業績

快速成長。 

（三）重要之產銷政策 

1、推動淘帝電子商務發展 

在技術快速迭代的當下，零售不應再簡單以線上、線下獨立區分，而將真正從消費

者的角度出發,逐步演變為各管道融合，由賣出商品升級為與消費者建立情感聯繫。新

時代的消費者變得更自主、更精明，可以通過互聯網、用戶評價、社交媒體等多個平臺

掌握購物相關的全面資訊，實體門店體驗不再是獲取認知、促成購買的最終途徑。並且，

獲取認知的方式也由傳統的以品牌為主導，轉為消費者自發主導，隨時隨地、自由選擇

地獲取資訊。同時，消費者在整個購買流程的任何階段，都可能基於自身需求在各種管

道和觸點間轉換。 

儘管 O2O已經使品牌和零售商的各管道間產生聯動，但為消費者提供的仍是管道間

各自不同的購物體驗。向全管道轉化的最大挑戰在於，如何模糊線上線下界限，演變為

展示、溝通、交易、寄送的綜合體，提供融合完整的品牌體驗。為此，需要以消費者為

中心，將其融入業務規劃與觸點佈局。 

2、加大保障直營管道建設 

淘帝作為一家品牌童裝企業，十分注重產品品牌的經營與推廣。相較傳統的媒體廣

告推廣方式，通過終端門店可以更加直接地向消費者傳遞品牌的全面價值。公司重金打

造的大型品牌體驗館可以向消費者提供最新的淘帝產品，最完整的品牌形象，全面展示

淘帝整體實力。此外，公司直營的生活體驗館可以將淘帝每季最新產品設計、公司廣告

等品牌推廣方式最快地送到消費者身邊，實現淘帝品牌形象的全面覆蓋，有效提升淘帝

品牌的知名度與美譽度。 

（四）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隨著 2015 年 10 月中國大陸全面放開“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中國大

陸 0-14 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開始增速。據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統計，2016 年全年全國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 元，比上年名義增長 8.4%，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6.3%。

隨著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準不斷提高，增強的消費能力為嬰童產業的繁榮提

供了保障。 

除城鄉居民整體消費水準提升外，“80 後”、“90 後”進入婚育高峰期也進一步

促進嬰童消費規模的快速增長。數據顯示，80、90後群體占育兒群體比例超過 85.9%，

他們多數為獨生子女，經濟成長環境優越，對生活品質要求更高，更加注重優生優育的

育兒觀念。比如以前的家長認為孩子衣服夠穿就行，而 80、90 後父母則喜歡把自己的

孩子打扮的時尚漂亮，經常為孩子挑選新衣服。80、90父母已成為了現代城市家庭的消

費決策主體，同時，通過長期的收入水準提升，以及目前主流的“4+2+1”家庭結構，

現代家庭的孩子的消費支出有兩代人的財富積累為基礎，放大與促進了嬰童商品消費需

求的實現。 

目前，幾乎每個家庭都在不斷增加嬰童食品、教育、玩具、服裝等方面的支出，據

調查，80%的家庭兒童支出占家庭支出的 30%-50%，嬰童消費已經成為家庭消費的最大支

出之一，嬰童消費集中地體現了家庭支出的消費升級。因此，公司將把握市場成長契機，

為各位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最後敬祝 各位股東  

事事如意 平安喜樂  

 

 

董事長 周訓財 敬上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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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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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備忘錄暨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經 2017 年 6 月 22 日股東會特別決議

通過）(as adopt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ated on 
22 June, 2017) 

原條文（經 2016 年 6 月 17 日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as 
adopted by a Special Resolution dated on June 17, 2016) 

說明 Explanation 

備忘錄

(AMEND
ED AND 
RESTATE
D 
MEMORA
NDUM 
OF 
ASSOCIA
TION) 

7. 
本公司的資本額為新台幣 1,500,000,000 元，共分

為 15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

基於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有權贖回或買回其

任何股份，並對其全部或部分分割或合併，及發行

其全部或一部之原始、贖回、增加或減少之股本，

無論是否有優惠權、優先權、特別權或其他權利或

有任何權利之劣後或任何條件或限制，且除發行條

件無論係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應於每次發行時明

確規定外，應受本公司於上文所述權力之限制。

Th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T$1,500,000,000 
divided into 150,000,000 Common Shares of a 
nominal or par value of NT$10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whether 

7. 
本公司的資本額為新台幣 1,000,000,000 元，共分為

100,000,000 股普通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基於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有權贖回或買回其任何股份，並

對其全部或部分分割或合併，及發行其全部或一部之原

始、贖回、增加或減少之股本，無論是否有優惠權、優

先權、特別權或其他權利或有任何權利之劣後或任何條

件或限制，且除發行條件無論係普通股、特別股或其他

應於每次發行時明確規定外，應受本公司於上文所述權

力之限制。

The capital of the Company is NT$1,000,000,000 divided 
into 100,000,000 Common Shares of a nominal or par value 
of NT$10 each provided always that subject to the Law and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ompany shall have power to 
redeem or purchase any of its shares and to sub-divide or 
consolidate the said shares or any of them and to issue all or 
any part of its capital whether original, redeemed,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special 

配合未來籌資及

轉增資需求，爰增

加本公司授權資

本額。

For the purpose of 
potential fund 
raising and 
capitaliz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Company’s 
authorized share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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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redeemed, increased or reduced with or 
without any preference, priority, special privilege or 
other rights or subject to any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hereinbefore provided. 
 

privilege or other rights or subject to any postponement of 
rights or to any conditions or restrictions whatsoever and so 
that unless the conditions of issue shall otherwise expressly 
provide every issue of shares whether stated to be ordinary, 
preference or otherwise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wers on the 
part of the Company hereinbefore provided. 

公司章程

(AMEND
ED AND 
RESTAT
ED 
ARTICL
ES OF 
ASSOCIA
TION) 

17A 
依據上市法令規定，本公司得以重度決議，在台灣

對下列之人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 
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

經金管會核准之法人或機構； 
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及 
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如有)及經理

人。 
於本公司股份已登錄興櫃或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或證交所上市(櫃)之期間，依據上市(櫃)法令規

定，普通公司債之私募得於董事會決議之日起一年

內分次辦理。 

17A 
依據上市法令規定，本公司得以重度決議，在台灣對下

列之人進行有價證券之私募： 
銀行業、票券業、信託業、保險業、證券業或其他經金

管會核准之法人或機構； 
符合金管會所定條件之自然人、法人或基金；及 
本公司或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如有)及經理人。 
 
 
 
 
 

配合上市法令規

定，私募普通公司

債僅需董事會決

議通過。 
 
Amendments are 
proposed to follow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under which a 
private placement 
requires the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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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may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carry 
out private placement of its securities to the 
following entities in Taiwan: 
(a) banking enterprises, bill enterprises, trust 
enterprises, insurance enterprises, securities 
enterprises or any other legal entities or institutions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 
(b) individuals, legal entities or funds meeting the 
qualific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Commission; and 
(c) Directors, supervisors (if any) and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or the Affiliated 
Companies. 
For so long as the Shares are registered on the 
Emerging Market or listed on the Taipei 
Exchange or TSE,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a private placement of ordinary 
corporate bonds may be carried out in instalments 
within one (1) year of the date of the relevant 
resolution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pproving 

 
Subject to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the Company may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carry 
out private placement of its securities to the following 
entities in Taiwan: 
(a) banking enterprises, bill enterprises, trust enterprises, 
insurance enterprises, securities 
enterprises or any other legal entities or institutions approved 
by the Commission; 
(b) individuals, legal entities or funds meeting the 
qualifications established by the 
Commission; and 
(c) Directors, supervisors (if any) and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or the Affiliated 
Companies. 
 

approval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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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private placement. 
 

 32 
本公司亦得以重度決議： 
(a)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其全部營業、委

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協議；  
(b) 轉讓其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c) 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

重大影響者； 
(d) 按上市法令進行本公司之分割； 
(e) [刪除]； 
(f) 董事從事競業禁止行為之許可； 
(g) 依據第 9 條規定向員工發行限制型股份；以

及 
(h) 以發行新股的方式分派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或

紅利。 
 
The Company may also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a)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for entrusting 
business, or f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with 

32 
本公司亦得以重度決議： 
(a) 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其全部營業、委託經營

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協議；  
(b) 轉讓其全部或任何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c) 受讓他人的全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

響者； 
(d) 按上市法令進行本公司之分割； 
(e) 私募發行其有價證券； 
(f) 董事從事競業禁止行為之許可； 
(g) 依據第 9 條規定向員工發行限制型股份；以及 
(h) 以發行新股的方式分派部分或全部的股息或紅利。 
 
The Company may also by Supermajority Resolution: 
(a) enter into, amend, or terminate any contract for lease of 

its business in whole, or for entrusting business, or for 
regular joint operation with others; 

(b) transfer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c) take over the transfer of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配合第 17 條 A 增

訂第 2 項，爰刪除

€款。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mendment of 
Article 17A, 
Paragraph 2, 
Subparagraph (e) 
of this Article 
should be de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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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b) transfer the whole or any material part of its 

business or assets; 
(c) take over the transfer of another's whole business 

or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d) effect any Spin-off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e) [deleted]; 
(f) grant waiver to the Director’s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g) issue restricted Shares to employees pursuant to 
Article 9; and 

(h) distribute part or all of its dividends or bonus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assets, which will have a material effect o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d) effect any Spin-off of the Compan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ble Listing Rules; 

(e) carry out private placement of its securities; 
(f) grant waiver to the Director’s engaging in any busines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g) issue restricted Shares to employees pursuant to Article 

9; and 
(h) distribute part or all of its dividends or bonus by way of 

issuance of new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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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帝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7 年度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留任公司所需人才，並激勵員工及提升員工向心力，以期共同創造股東

及公司之利益，特訂定本公司本次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發行期間 

於主管機關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年內，得視實際需要，一次或分次發行，實際發

行日期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第三條 獲配資格條件 

(一) 本辦法適用於本公司及國內、外子公司編制內全職正式員工為限。 

(二) 實際被給與員工及可獲得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數量，將參酌包括但不限於資歷、

年資、職級、工作績效及整體貢獻或特殊功績，依本辦法第五條（一）既得條件，由董

事長核訂後提報董事會同意。 

(三) 本公司給與單一員工依發行人募集與發行有價證券處理準則（以下簡稱「募發準

則」）第五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行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得認購股數，加計累計取得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合計數，不得超過發行股份總數之千分之三，且加計本公司依募發

準則第五十六條第一項規定發員工認股權憑證累計給與單一員工得認購股數，不得超過

已發行股份總數之百分之一。 

第四條 發行總額 

本次發行總額為新臺幣 14,060,000元，每股面額 10元，共計 1,406,000股。 

第五條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既得條件及股份權利內容受限情形 

(一) 發行價格及既得條件：發行價格為 0 元，發行總額 1,406,000 股，其既得條件為

自給與日起任職屆滿六個月，既得 100%限制員工權利新股。 

(二) 本次發行並給與員工之股份為普通股，其權利義務除依第(六)項規定外，與其他

流通在外普通股相同。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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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理方式： 

1. 自願離職、解雇、資遣、辦理留職停薪者，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份，本公司向員

工無償收回。 

2.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可參與本公司之配股，不參加本公司之配息。 

3. 既得條件未成就前，員工違反本條第(七)項的規定終止或解除本公司之代理授權，

本公司向員工無償收回。 

4.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本公司將依發行辦法之約定向員工無償收回其

股份並辦理註銷。 

5. 自本公司股票依法暫停過戶期間、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金股息停止過戶日或現

金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利分派基準日止、辦理減資之減資基準

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易日前一日止，此期間達成既得條件之員工，其解除限制之

股份仍未享有表決權、認股及配息之權利。 

(四) 下列原因發生時，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依下列方式處理方式： 

1. 退休：退休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其之前獲配尚未既得之股份，本公司

向員工無償收回。 

2. 轉任關係企業：因公司營運所需，員工經核定須轉任公司關係企業，其尚未既得之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員工於轉任時其已發給之限制員工權利 

新股之權利不變。 

3. 因受職業災害殘疾、死亡或一般死亡者： 

(1) 因受職業災害致身體殘疾而無法繼續任職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於離

職時，員工可全數既得。 

(2) 因受職業災害致死亡或一般死亡者，尚未既得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視為全數既得。

繼承人於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得以申請領受其應繼承之股份或經

處分之權益。 

(五) 對於本公司無償收回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本公司將予註銷。 

(六) 未達既得條件前股份權利受限情形： 

1. 未達既得條件前，員工不得將該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出售、質押、轉讓、贈與他人、設

定，或作其他方式之處分。 

2. 未達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可參與本公司之配股，不參加本公司之配息。 

3.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發行後，員工應依約定立即將之交付信託或保管，且於既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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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就前，不得以任何理由或方式向受託人或保管銀行請求返還限制員工權利新股。 

(七) 其他約定事項： 

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交付信託或保管期間得由本公司全權代理員工與股票信託機構或保

管銀行進行（包括但不限於）信託或保管契約之商議、簽署、修訂、展延、解除、終止，

及信託或保管財產之交付、運用及處分指示。 

 

第六條 簽約及保密 

獲配限制員工權利新股之員工，應遵守保密規定，除法令或主管機關要求外，不得洩漏

獲配股份之數量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若有違反之情事且經公司認為情節重大者，對於

尚未達成既得條件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該員工立即喪失受領股份之資格，本公司有權

得無償收回其股份並辦理註銷。 

 

第七條 稅捐 

因取得本次發行之限制員工權利新股而產生之各項稅賦係依中華民國法令規定辦理。 

 

第八條 其他重要事項 

(一) 本辦法經薪酬委員會、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同意，嗣後如因法令修改、主管機關

審核要求或客戶觀環境改變而有修正之必要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

會追認後始得發行。 

(二) 員工未達既得條件前，於本公司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及其他有關股東權益

事項皆委託信託保管機構或保管銀行代為行使之。 

(三)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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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帝國際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與關係人交易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

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 

第七條、與關係人交易取得或處分資

產之評估及作業程序：

（略）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

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

依台灣法令要求及加強

公司治理

第十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但公開發行公司合

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

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第十條、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

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

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

董事會討論通過。

依台灣法令要求及加強

公司治理

第十二條、公告申報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資訊公開：

（一）應向主管機關公告申報程序、

時限及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及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第十二條、公告申報程序：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資訊公開：

（一）應向主管機關公告申報程序、

時限及標準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及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

依台灣法令要求及加強

公司治理

【附件7】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

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十億元以上。 
5.經營營建業務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

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6.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

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

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7.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

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

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除前二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金融機

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

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

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

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但下列

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

券買賣，或於國內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

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8.上述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劃不動產

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依規定應揭露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之項目如於揭露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於主管機關指

定網站公告申報。 

 
 
 
 
 
 
 
 
 
 
 
 
 
 
 
4.上述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1）每筆交易金額。 
（2）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劃不動產

之金額。 
（4）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準則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二）依規定應揭露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之項目如於揭露時有錯誤或缺漏

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於

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公告申報。 

第十三條、資產估價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第十三條、資產估價程序：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依台灣法令要求及加強

公司治理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略) 

（三）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

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

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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